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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格式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撫卹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病故或意外死亡人

員如任職未滿15年者，給與一次撫卹金。第2款規定，任職滿

15 年以上者，給與一次撫卹金及年撫卹金。同法第6條第1項

規定，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以上死亡，生前預立遺囑，不願

依第4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請領撫卹金(即一次撫卹金及年撫

卹金)者，得改按公務人員退休法一次退休金之標準，發給一

次撫卹金；其無遺囑而遺族不願依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

者亦同。準此，公務人員在職死亡時，其遺族請領一次撫卹

金者，包含2種情形，第一係因任職年資不滿15年，依規定僅

得請領一次撫卹金者；第二係任職年資滿15年以上原可支領

一次撫卹金及年撫卹金，惟依遺囑或遺族意願，選擇改依一

次退休金標準支領一次撫卹金者。合先敘明。

二、復查現行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內「請領撫卹金之種類」欄

位，係分為「一次撫卹金」及「一次及年撫卹金」2種情形。

如前所述，由於支領「一次撫卹金」者，係包括前開2種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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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實務上為求明確，如係改依一次退休金標準支領一次撫

卹金者，遺族尚須檢附切結書作為請領之依據。為使遺族撫

卹金申請作業更臻明確，爰修正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該

項欄位，將之分為「一次撫卹金(未滿15年)」、「一次及年

撫卹金(滿15年以上)」及「依一次退休金標準支領一次撫卹

金(滿15年以上)」等3種；其中遺族如係選擇「依一次退休金

標準支領一次撫卹金(滿15年以上)」者，僅須勾選該項欄

位，無須再檢附切結書。

三、上述修正後之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已建置於本部全球資訊

網服務園地內常用表格下載之退撫項下（http://

www.mocs.gov.tw/），請轉知所屬逕自上網下載使用。為維

護法定遺族申請撫卹金權益，請各人事人員詳閱前述規定，

俾確實協助遺族正確填寫上開事實表，以免發生錯誤致生爭

端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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